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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下发《漯河市全面推进政务服务

“跨省通办”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县区人民政府，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、西城区管

委会，市直各有关部门：

现将《漯河市全面推进政务服务“跨省通办”实施方案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21 年 7 月 27 日

漯河市人民政府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“放管服”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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漯河市全面推进政务服务“跨省通办”

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加快推进政务服务“跨省通

办”工作，有效破解企业、群众异地办事“多地跑”“来回跑”

等堵点难点问题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

“跨省通办”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35 号）和《河南

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政务服务“跨省通办”实施

方案的通知》（豫政办〔2021〕38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

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和省统一受理平台，围绕保障

改善民生、促进就业创业和便利企业跨地区生产经营，通过“全

程网办”“异地代收代办”“多地联办”等一种方式或多种方

式组合，全面落实国务院“跨省通办”事项。建立完善清单化管

理制度和清单动态更新机制，逐步扩大“跨省通办”事项范围和

地域范围，有效满足各类市场主体和广大人民群众异地办事需求，

实现“跨省通办”“全省通办”事项“一站入、一站办、一站

评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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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通办模式

以企业和群众需求为导向，立足于企业和群众普遍关切的异

地办事事项，大力推进政务服务“跨省通办”，推动线上线下融

合、本地异地同步，支撑“全程网办”“异地代收代办”“多地

联办”等多种办理模式。

（一）深化“全程网办”。除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到现场办理

的事项外，按照“应上尽上”的原则，通办事项全部纳入一体化

政务服务平台，提供申请受理、审查决定、颁证送达等全流程网

上服务。运用统一身份认证、数据共享、电子证照、电子印章、

双向物流、网上缴费等方式，推动更多事项全程网办，让企业和

群众零跑腿、办成事。

（二）拓展“异地代收代办”。对法律法规明确要求必须到

现场办理的政务服务事项，在不改变各地原有办理事权的基础上，

通过“收受分离”模式，申请人可在线下通办专窗提交申请材料，

通过寄递或系统转送至业务属地完成审批、办理，寄递纸质结果

或网络送达办理结果。

（三）优化“多地联办”。对需要申请人分别到不同地方现

场办理的政务服务事项，改由“一地受理申请，多地协同办理”，

申请材料和档案材料通过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共享，实现申请人

只需到一地即可完成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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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强化通办服务支撑

（一）提升通办事项标准化水平。按照省政府统一工作要求，

编制发布“跨省通办”事项服务指南，明确事项的业务标准、办

理模式、推进路径等。推动更多事项实现“全程网办”，明确“异

地代收代办”和“多地联办”事项的收受分离职责分工，优化整

合业务流程。梳理制定“跨省通办”事项业务模式服务标准，逐

项编制办事指南、操作流程，提升事项标准化、规范化程度，推

动同一事项在不同地域无差别受理、同标准办理。（牵头单位：

市政数局、市委编办，“跨省通办”事项涉及业务的牵头部门；

配合单位：市直有关单位，各县区政府、管委会）

（二）加强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服务能力。建设完善市一体

化平台统一身份认证、事项管理、统一受理等“跨省通办”相关

业务系统。实现单点登录、全国漫游、无感切换，提供异地申请

受理、审查决定、颁证送达等全流程全环节网上服务能力。（牵

头单位：市政数局、市委编办，“跨省通办”事项涉及业务的牵

头部门；配合单位：市直有关单位，各县区政府、管委会）

（三）提高政务服务中心业务办理能力。市县（区）两级行

政服务大厅设置“跨省通办”服务专窗，设置醒目标识，配备相

应设备和人员，鼓励各县（区）将“跨省通办”窗口向乡镇（街

道）、村（社区）延伸。加强政务服务队伍建设，开展业务培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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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善帮办代办和协调联动机制，提供线上线下申报指导、异地帮

办代办、身份核验、材料寄递等服务。依托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，

推动政务服务线上线下融合，为企业和群众提供多样化办事渠道，

满足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。(牵头单位：市政数局“跨省通办”

事项涉及业务的牵头部门；配合单位：市直有关单位，各县区政

府、管委会)

（四）强化数据共享支撑能力。按照“应享尽享”原则，除

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涉及国家秘密和安全外，依托一体化大数据

平台，推动数据共享应用。加强电子证照、电子印章等基础应用，

实现更多申报材料“免提交”。可通过数据共享查询、核验的，

不得要求申请人到现场核验材料原件。各数据提供部门要保证数

据及时性、准确性，持续提升数据质量和协同效率。（牵头单位：

市政数局，“跨省通办”事项涉及业务的牵头部门，各县区政府、

管委会；配合单位：市直有关单位）

四、工作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建立沟通协调机制。各地各部门要高

度重视“跨省、跨地通办”改革工作。强化组织领导，对照职责

分工，细化改革时间表，指定专人负责。

（二）建立工作机制，强化支撑保障。各地各部门要制定相

关细则，明确“跨省、跨城通办”窗口与部门职责，做到“跨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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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办”业务件件可追踪，确保不丢件，不少件。各地区要做好“跨

省、跨城通办”窗口软硬件和自助机升级改造和经费保障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指引，营造良好舆论氛围。充分利用网站及

政务新媒体做好有关政策汇聚、宣传解读、服务推广和精准推送，

最大限度减少申请人异地跑动次数，让改革红利惠及更多企业群

众，提高企业、群众改革获得感。


